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000786� � � �公告编号:2014-041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９０２

号文核准，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北新建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３１

，

８４０

，

７９６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０８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

２

，

１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６８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９４

，

１８３

，

１５８．８８

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已收到保荐机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扣除其证券承

销费及保荐费

２３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转入的特定对象认缴股款

２

，

０９６

，

６７９

，

９９９．６８

元（该金额包含未扣除的发行

费用

２

，

４９６

，

８４０．８０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

，

０９４

，

１８３

，

１５８．８８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全

部到位，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天职业字［

２０１４

］

１１２２１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专户之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北新建材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

地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以下合称“监管银行”）、保荐机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之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监管协议的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制订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监管账户及监管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基地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４５５００００１０１１０４２ １

，

０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行营业部

７１１１０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４６７３６３ １

，

０３１

，

６７９

，

９９９．６８

三、《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 经北新建材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以及北新建材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募集资金用于建材基地

建设项目、结构钢骨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一期）、平台建设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等项目（以下统称

“募投项目”）。北新建材在监管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的资金仅用于北新建

材开展募投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２

）北新建材与监管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３

）北新建材单次或在连续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需经保荐人指

定的两名保荐代表人同时以书面或经其认可的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传真、电子邮件等）确认后监管银行

方可同意支取。监管银行应在资金划款完成后

３

个工作日内通知北新建材和保荐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

４

）监管银行应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保荐人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北新建材。

（

５

）若监管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人出具对账单，或未按本协议规定及时向保荐人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形的，或存在其他未配合保荐人调查专户情形的，北新建材有权主动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专户，若

北新建材未能及时行使该权利，保荐人有权要求北新建材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专户。专户注销后的资金

余额应及时存入经保荐人同意的、北新建材在其他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

６

）当保荐人的授权代表或工作人员根据本协议规定向监管银行查询、复印北新建材专户的资料时，监

管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７

）北新建材和监管银行应当配合保荐人不时通过现场调查、书面问询方式对北新建材行使监督权。

（

８

）保荐人作为北新建材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北新建材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９

）北新建材现授权保荐人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磊和耿立生可以随时到监管银行查询、复印北新建材专

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监管银行查询北新建材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保荐人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监管银行查询北新建材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１０

）保荐人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保荐人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盖有北新建材

公章的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监管银行。

（

１１

）保荐人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对北新建材的监督权。保荐人每半年度对北新建材

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

１２

）保荐人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北新建材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北新建材募集资金管理

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

１３

）若保荐人发现北新建材或监管银行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55� � � � �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2014-066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股转增比例

:

每

10

股转增

15

股

,

每股转增

1.5

股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0

月

9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2014

年

10

月

10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14

年

10

月

13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2014

年

9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4

年

9

月

12

日

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

二、转增股本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4

年半年度

2

、发放范围

:

截至

2014

年

10

月

9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3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为

:

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62,550

万股为基数

,

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

,

每股转增

1.5

股

,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56,375

万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0

月

9

日

除权除息日

:2014

年

10

月

10

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14

年

10

月

13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4

年

10

月

9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

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本次所转增的股份将按照中登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

直接记入股东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６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３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９３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６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合计

６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３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９３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６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６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３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９３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６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七、按新股本摊薄计算的每股收益

本次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

按新股本

156,375

万股摊薄计算的

2013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0.034

元

,

2014

年半年度每股收益为

0.018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

: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553-5847423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29日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000786� � � �公告编号:2014-040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人”或“北新建材”

)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

,

现将本次非公

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

一、 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

(

一

)

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

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

(

二

)

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

,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

(

三

)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

,

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

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本公司保证向贵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

,

未经贵所同意

,

不擅自披露有关信

息。

二、 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

9

名投资者

,

其中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之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自北新建材本次

非公开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其余

8

个投资者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太

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控

(

上海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三、 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承诺

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摩根士丹利华鑫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

本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进行了核查

,

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 联席主承销商承诺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承诺

:

本联席主承销商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

,

确认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 发行人律师承诺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承诺

: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

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 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发行人会计师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

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 验资机构承诺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验资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

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29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二〇一四年九月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000786� � � �公告编号:2014-039

� � � � � � � � �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NEW� BUILDING�MATERIALS� PUBLIC� LIMITED� COMPANY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

(

摘要

)

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

解更多信息

,

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本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

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31,840,796

股

,

将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

;

其他参与认购的

8

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即上市日

),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摘要

)

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发行人、公司、上市公司、北新建材 指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本次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不超过

十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１５

，

４９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的行为

控股股东、中国建材 指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指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

／

或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天职国际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 New Building Materials Public Limited Company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0786

法定代表人

:

王兵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甲

11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

15

层

注册资本

:

本次发行前

57,515

万元

董事会秘书

:

史可平

电话

:86-10-68138786

传真

:86-10-68138822

邮编

:100036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05101342

税务登记号码

:

京税证字

110108633797400

号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制造新型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

、水暖管件、

装饰材料、能源技术及产品、建材机械电器设备、新型建筑材料的房屋。一般经营项目

:

新型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

、水暖管件、装饰材料、能源技术及产品、建材机械电器设备、新型建筑材料的房屋的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

销售开发后的产品

(

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

产品、木材、矿产品、五金交电、水暖管件、化工轻工材料、建筑机械

;

环保节能产品的开发利用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

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的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

事项 时间

董事会表决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

股东大会表决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发审会表决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

取得核准批文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

取得核准文件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９０２

号

本次发行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募集资金到帐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募集资金验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办理股权登记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

二

)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事项 内容

发行证券的类型 非公开发行

发行数量

１３１

，

８４０

，

７９６

股

证券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

１６．０８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１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６８

元

发行费用

２５

，

８１６

，

８４０．８０

元

其中：保荐与承销费

２３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律师费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审计、验资、评估费用

３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股权登记费

１３１

，

８４０．８０

元

印花税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元）相比的溢价比率

１１７．５％

发行前价格与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相比的比率

９６．３％

(

三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

定

,

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

四

)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1

、发行对象获配股份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131,840,796

股

,

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15,497

万股

;

发行对象为

9

名

,

不超过

10

名

,

符合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有效申

购价格

（元

／

股）

有效申购金额

（元）

获配金额

（元）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发行后

总股本比

重（

％

）

限售期

（月）

１

中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 ２９２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２

，

０５９

，

９９４．８０ １８

，

１６２

，

９３５ ２．５７ ３６

２

光大金控（上

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１７．２０ ２１０

，

０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

，

０１１

，

９８７．７６ １３

，

０６０

，

４４７ １．８５ １２

３

平安大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６７ ３０９

，

８９５

，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９

，

８９５

，

２８７．６０ １９

，

２７２

，

０９５ ２．７３ １２

４

中国民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５０ ２６９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９

，

９３９

，

９９３．０４ １６

，

７８７

，

３１３ ２．３７ １２

５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６．２０ ３１８

，

９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８

，

９７７

，

９９５．２０ １９

，

８３６

，

９４０ ２．８１ １２

６

太平洋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６．１８ ２１０

，

５０１

，

８００．００ ２１０

，

５０１

，

７８４．５６ １３

，

０９０

，

９０７ １．８５ １２

７

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６．１８ ２１０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

，

３３９

，

９８７．６０ １３

，

０８０

，

８４５ １．８５ １２

８

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６．０９ ２１０

，

１３５

，

４００．００ ２１０

，

１３５

，

３８５．６８ １３

，

０６８

，

１２１ １．８５ １２

９

国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６．０８ ２６３

，

７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８８

，

１３７

，

５８３．４４ ５

，

４８１

，

１９３ ０．７８ １２

合计

２

，

１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６８ １３１

，

８４０

，

７９６ １８．６５ －

2

、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甲

11

号

注册资本

:5,399,026,262

元

法定代表人

:

宋志平

经营范围

:

许可性经营项目

:

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一般性经营项目

:

新型建筑

材料及制品、新型房屋、水泥及制品、玻璃纤维及制品、复合材料及制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

;

建筑材料的仓储、配送和分

销

;

水泥、玻璃生产线的技术研发、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包

;

新型建筑材料的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包

;

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

询、信息服务

;

承包境外建材、建筑和轻纺行业的工程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及工程

;

进出口业务。

认购数量

:18,162,935

股

限售期

:36

个月

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的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自北新建材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同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限售期锁定。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

中国建材持有发行人

301,370,000

股股份

,

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52.40%,

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3)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中国建材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重大交易主要系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租赁、资金拆

借等

,

具体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

①

最近一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A.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单位

:

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２０１３

年度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定价

７８２

，

２６７．７０

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定价

２

，

６１１

，

５６６．７８

北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定价

２２７

，

４３３．０２

北新集成房屋（北京）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定价

４７８

，

３００．３８

北新集团巴布亚新几内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定价

６２

，

７６１．９９

北新集成房屋（北京）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 市场定价

２２

，

７３７．３３

慈溪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 市场定价

６５

，

８８０．５１

中建材（镇江）光电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外购商品 市场定价

３５８

，

９７４．３７

北新集团巴布亚新几内亚有限公司 销售外购商品 市场定价

５

，

１６６．３１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外购商品 市场定价

３５２．１４

北新塑管有限公司 提供水、电、汽 市场定价

１

，

７２７

，

８０４．１１

北京北新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水、电、汽 市场定价

９６２

，

３１０．２６

北新塑管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市场定价

６６７

，

２６４．３２

B.

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单位

:

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２０１３

年度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定价

２５１

，

１５８．９７

北新塑管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定价

５９８

，

３０１．３３

嘉善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定价

２７５

，

１３１．２９

北新国际木业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定价

６７９

，

６２９．１６

中联装备集团北新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定价

１

，

１５４

，

４９０．００

中联装备集团北新机械有限公司 购置设备 市场定价

４０

，

１５０

，

７８７．６０

中国新型建材设计研究院 购置设备 市场定价

５３８

，

４６１．５４

北京北新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物业管理服务 协议定价

１１４

，

６７２．８１

中国新型建材设计研究院 支付设计费 协议定价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北京新型材料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支付设计费 协议定价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费 协议定价

７９７

，

９３７．７３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检测费 协议定价

４１

，

４００．７５

中国新型建材设计研究院 检测费 协议定价

６７

，

５６６．０３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认证费 协议定价

１５４

，

７１５．４５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 认证费 协议定价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费 协议定价

５８

，

４９０．５７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费 协议定价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利息 协议定价

２０

，

０８８

，

１３５．００

C.

关联租赁

单位

:

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租赁收益定价

依据

面积

（平方米）

月度租金

北新住宅产业有限公司 北新塑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市场定价

１１

，

７６２．２５ １５７

，

４１８．１１

北京北新家园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

２０１２－０６－０１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

协议定价

－ ４２

，

０００．００

北京北新家园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

２０１３－０６－０１ ２０１４－０５－３１

协议定价

－ ４３

，

２００．００

②

最近一年的偶发性关联交易

A.

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

:

万元

关联方 拆入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中国建材

２９

，

２０６．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２１ ２０１３－１２－２１

中国建材

２９

，

２０６．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１ ２０１４－１２－２１

中国建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０７ ２０１３－０９－２５

中国建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１５ ２０１３－１２－０８

中国建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０９ ２０１３－１２－１６

中国建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１７ 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中国建材

１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２０１３－１２－２９

泰安泰和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０５ ２０１３－０３－０７

泰安泰和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２８ ２０１３－１１－０３

B.

关联方委托贷款

单位

:

万元

委托方 受托方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委托贷款余额

起始日 到期日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２

，

５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２４ ２０１５－１２－２４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５

，

０４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２４ ２０１５－１２－２４

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与中国建材及其关联方发生的重

大交易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公司与中国建材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以及相关公告。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有关关联交易协议的约定

,

履行相应的

审批决策程序

,

确保交易价格的公允、合理

,

并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2)

光大金控

(

上海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光大金控

(

上海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企业性质

:

有限合伙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323

号

601-4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光大金控

(

上海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委派代表

:

赵辉

)

经营范围

: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不得从事经纪

)

。

认购数量

:13,060,447

股

限售期

:12

个月

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

光大金控

(

上海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认购之北新建材非公开发行股份

,

自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股份上

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同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限售期锁定。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光大金控

(

上海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光大金控

(

上海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光大金控

(

上海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3)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

01:419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杨秀丽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19,272,095

股

限售期

:12

个月

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之北新建材非公开发行股份

,

自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股份上市首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同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限售期锁定。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4)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院

5

号楼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448,655.307222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赵大建

经营范围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自营

;

证券资产管理

;

融资融券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代销金融产品

(

有效期至

2016

年

7

月

3

日

);

保险兼代理

(

有效期至

2017

年

1

月

5

日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

间介绍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认购数量

:16,787,313

股

限售期

: 12

个月

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购之北新建材非公开发行股份

,

自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股份上市首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同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限售期锁定。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住所

: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阮琪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19,836,940

股

限售期

:12

个月

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之北新建材非公开发行股份

,

自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股份上市首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同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限售期锁定。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住所

:

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

31-32

楼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霍联宏

经营范围

: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

;

委托资金管理业务

;

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

;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

资产管理业务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

认购数量

:13,090,907

股

限售期

: 12

个月

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购之北新建材非公开发行股份

,

自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股份上市首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同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限售期锁定。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9

层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杨鶤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13,080,845

股

限售期

: 12

个月

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之北新建材非公开发行股份

,

自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股份上市首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同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限售期锁定。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8)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19,999.314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牛冠兴

经营范围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自营

;

证券资产管理

;

融资融券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代销金融产品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证券业务。

认购数量

:13,068,121

股

限售期

: 12

个月

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之北新建材非公开发行股份

,

自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股份上市首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同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限售期锁定。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39

楼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陈勇胜

经营范围

: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

,

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5,481,193

股

限售期

: 12

个月

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之北新建材非公开发行股份

,

自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股份上市首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同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限售期锁定。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五

)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

,

并形成如下结论

意见

:

1

、 关于本次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北新建材本次发行过程

(

询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及股票配售

)

合规

,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及北新建材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规定。

2

、 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北新建材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发行对象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规定以及北新建材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要求。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

,

北新建材遵循了市场化的原

则

,

保证了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

,

符合北新建材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六

)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

;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等其他有关法律文件合

法、有效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

,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数、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

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发行的股

票上市尚需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

一

)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为“北新建材”

,

证券代码为“

000786

”

,

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

二

)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上市日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即上市日

),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

三

)

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中

,

控股股东中国建材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

;

其他

8

名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30

日。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

一

)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4

年

9

月

9

日

,

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１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１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５２．４０

２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７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２

，

６６１

，

１８６ ２．２０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３９９

，

９０１ １．２９

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

，

８３１

，

９７４ １．０１

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７

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５１３

，

２９８ ０．７８

８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５５９

，

４７８ ０．６２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３９９

，

６２５ ０．５９

１０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３７４

，

５７２ ０．５９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

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１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９

，

５３２

，

９３５ ４５．２０

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７

，

３９７

，

７８２ ２．４６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

８４６

，

３３８ ２．３８

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９

５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

６０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

，

１８３

，

１７０ １．８６

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１３

，

０８０

，

８４５ １．８５

７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７９

，

９１４ １．８５

８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二期

１１

号集合资

金信托

１３

，

０６２

，

３１３ １．８５

９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３

，

０６０

，

４４７ １．８５

１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９

，

４７４

，

９５６ １．３４

3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

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股票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持股数量（股）

１

张乃岭 董事、副总经理

３０

，

４２０

２

崔丽君 董事

２２

，

８１５

３

周 桓 副总经理

１７

，

１１１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后

,

上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股份未发生变动。

(

二

)

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

,

公司总股本为

575,150,000

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131,840,796

股

,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706,990,796

股。本次发

行前后

,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

（股）

比例

（

％

）

数量

（股）

数量

（股）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７

，

０３７ ０．０１ １３１

，

８４０

，

７９６ １３１

，

８９７

，

８３３ １８．６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７５

，

０９２

，

９６３ ９９．９９ ０ ５７５

，

０９２

，

９６３ ８１．３４

三、股份总数

５７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１

，

８４０

，

７９６ ７０６

，

９９０

，

７９６ １００．００

2

、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

,

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将降低。本次发行将优化公司资本结

构

,

提高公司运用债务融资的能力

,

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

;

同时

,

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

扩大了公司资产

规模的增长空间

,

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

131,840,796

股

,

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表所示

(

发行后数据为模拟测算数据

):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７３ １．５７ ０．５９ １．２８

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７．６９ ７．３９ ８．９７ ９．２２

注

:

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3

年度和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每

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4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4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是石膏板、龙骨等新型建材的生产、销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紧密相关的项目。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

,

公司的产业布局和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

,

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在石膏板市场的销售份额

,

核心

竞争力及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本次发行前后

,

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发行前的

575,150,000

股

,

增加至发行后的

706,990,796

股

,

本次发行后中国建材持有公司股份

319,

532,935

股

,

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45.20%

。中国建材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

北新建材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继续实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

保持公司治理效率

,

保护股东、债权人等各方的合

法权益

,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6

、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

,

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7

、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没有发生变化

,

也不会因此形成

同业竞争或产生关联交易。

8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

或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前

,

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及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

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9

、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

,

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

(

包括或有负债

)

的情况

,

是否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

本不合理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

(

包括或有负债

)

的情况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

,

抗风险能力将

进一步增强

,

负债比例和财务成本将处于较合理水平。

五、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公司

2011

年度、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出具了

(2012)

京会兴审字第

01021367

号和

(2013)

京

会兴审字第

0102119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职国际审计

,

出具了天职业字

[2014]5892

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4

年半年度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１９０

，

６１５．４０ １

，

０５８

，

８９２．６９ ９４１

，

８３１．３８ ８５１

，

４７６．０６

负债总额

６３３

，

７１６．０３ ５１５

，

７２０．５１ ４９５

，

６９８．７３ ４７７

，

２１１．９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１４

，

７７３．０５ １１８

，

１４８．１１ ９３

，

３８７．０５ ７２

，

６８５．９６

股东权益合计

５５６

，

８９９．３７ ５４３

，

１７２．１８ ４４６

，

１３２．６５ ３７４

，

２６４．１３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８１

，

５４０．５９ ７４９

，

００８．２８ ６６８

，

５１５．８０ ５９６

，

９１２．４１

营业利润

６３

，

０３５．９０ １３３

，

５９３．００ ９９

，

８９２．００ ７４

，

７３２．０６

利润总额

６６

，

５９２．６２ １４３

，

９８４．９３ １０４

，

８７６．１３ ８３

，

５８０．７１

净利润

５６

，

６４１．２９ １２５

，

８０６．３６ ９３

，

５０６．２６ ７５

，

１８７．２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４１

，

８３３．７０ ９０

，

５５０．９８ ６７

，

６７７．２２ ５２

，

２６６．４８

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７

，

６２４．２９ １５０

，

５２２．４９ １１３

，

３９０．５６ １１１

，

２６９．８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

，

０３１．７７ －９５

，

５２３．３５ －１２１

，

３１８．６５ －９８

，

７６６．８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先进流量净额

２８

，

０６０．９８ －４６

，

６８８．７６ －５

，

２９８．１５ －１５

，

１８１．６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加额

３３

，

６４８．１２ ８

，

２６４．７０ －１３

，

２３７．３０ －２

，

７０３．９９

4

、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表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

）

０．７１ ０．７１ ０．６６ ０．６７

速动比率（

％

）

０．４５ ０．３８ ０．３４ ０．３６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

）

６０．６２ ５２．５９ ５２．１１ ５３．３５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

）

５３．２３ ４８．７０ ５２．６３ ５６．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７．６９ ７．３９ ６．１３ ５．２４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２４．１９ ２５．６０ ２５．６９

存货周转率（次）

－ ３．９７ ４．２７ ４．７０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８３ ２．６２ １．９７ １．９３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５９ 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０５

每股收益（元）

基本

０．７２７ １．５７４ １．１７７ ０．９０９

稀释

０．７２７ １．５７４ １．１７７ ０．９０９

净资产收益率（

％

）

全面摊薄

９．４６ ２１．３０ １９．１９ １７．３３

加权平均

９．３８ ２３．２８ ２０．６９ １８．６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每股收益（元）

基本

０．６８１ １．４２２ １．１０５ ０．８０１

稀释

０．６８１ １．４２２ １．１０５ ０．８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资产收益率（

％

）

全面摊薄

８．８６ １９．２３ １８．０２ １５．２７

加权平均

８．７８ ２１．０４ １９．４３ １６．４２

注

:

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期初、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平均数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期初、期末存货账面余额平均数

每股净资产

=

期末净资产

/

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

及披露》

(2010

年修订

)

的规定进行计算

每股指标以各期末发行人股本总额为计算基准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五个项目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１

建材基地建设项目

４９

，

９１２

２

结构钢骨建设项目

３８

，

００６

３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一期）

４３

，

０００

４

平台建设项目

１５

，

０００

５

偿还银行贷款

６３

，

５００

合计

２０９

，

４１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

,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

按照项目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

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

,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七、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 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文学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75

楼

保荐代表人

:

周磊、耿立生

项目协办人

:

黄浩

项目组成员

:

黄前进、宋雅慧、李紫沁、暴凯、雷迪雅、谭迎

联系电话

:86-21-20336000

联系传真

:86-21-20336340

二、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金立群

注册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项目参与人员

:

杜祎清、刘飞峙、郭允

联系电话

:86-10-65051166

联系传真

:86-10-65051156

三、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4

楼

负责人

:

郭斌

签字律师

:

晏国哲、张美娜

联系电话

:86-10-66493377

联系传真

:86-10-66412855

四、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机构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外文文化创意园

12

号楼

负责人

:

陈永宏

签字会计师

:

文武兴、莫伟

联系电话

:86-10-88827450

联系传真

:86-10-88018737

八、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

一

)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

:2014

年

5

月

8

日

保荐机构

: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

:

耿立生、周磊

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

度。

(

二

)

保荐机构推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

北新建材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保荐机构同意保荐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票上市

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九、备查文件

(

一

)

上市申请书

;

(

二

)

保荐协议

;

(

三

)

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

(

四

)

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

(

五

)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

(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

(

七

)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

(

八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等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

(

九

)

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

十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

(

十一

)

投资者出具的限售股份承诺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29日

2014年 9 月 29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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